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21634

聯絡人：鄧蓉

電　話：04-37061628

受文者：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4951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49513A00_ATTCH5.pdf、0049513A00_ATTCH6.pdf、0049513A00_ATTCH7

.pdf)

主旨：函轉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第4條公告資恐制裁名單如附件

，請參酌，並請加強宣導，就名單所列對象應禁止任何提

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行為，亦應避免任何金融或商業往來

，以避免構成資恐犯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7年5月2日臺教社(三)字第1070061934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署高中職組 2018-05-15
08:26:15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法務部　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

號

承辦人：袁代秦

電話：（02）2191-0189分機2313

電子信箱：conyuan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04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法檢字第1070451195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A11000000F_1070451195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部107年1月12日法檢字第10704500600號公告函改

列公告項次如說明三、四，請轉知各所屬公會、機關（構

）參酌 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資恐防制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辦理。

二、本部107年1月12日法檢字第10704500620號、107年1月15

日法檢字第10704500650號函諒達。

三、依107年1月12日資恐防制審議會討論過程及會議紀錄，原

載於旨揭公告事項五、附帶決議事項（三）內容，應依上

開會議決議本旨，更正列於公告事項四、五，原公告事項

四以下次序遞延即Oceanic Enterprise Ltd.及UMC Corpo

ration Peru S.A.C本屬決議所指定之制裁對象，以利明

確辨識執行。

四、檢送旨揭公告如附件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局處署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本部直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本部檢察司(含附件) 2018-04-24
17:59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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